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兴隆县半壁山镇中心商业街四期项目

行业
类别

其他类型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批复机关 ：兴隆县行政审批局

批复文号 ：兴审批农字【2021】50号

批复时间 ：2021年6月24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无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年6月开工 - 2022年12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上海豪璟技术服务中心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无

监测单位 无

监理单位 无

施工单位 兴隆县云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的有关要求，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主持召开了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兴隆县半

壁山镇中心商业街四期项目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自主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建设单位、水保方案编制单位、施工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等，会议成立了

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成员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工程技术资料，听取相关

单位的汇报，经审议，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兴隆县半壁山镇中心商业街四期项目位

于兴隆县半壁山镇佛爷来村，项目中心点坐标为：东经：117°46′47.65″；北纬

：40°26′53.78″。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占地面积14273.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8464.59平方米，全部为永久占地。总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土建投资1500

万元。

本项目建设物业管理用房、社区居委会、住宅楼、休闲广场等配到设施。

占地面积14273.84m²，总建筑面积28464.59m²，地上建筑面积21472.65m²，地

下建筑面积6991.94m²。主要建设4栋8层住宅，地下车库1层，地下室1-2层，1

栋2层配套服务设施（建筑面积239.94平方米，包含社区用房、物业设施用房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快递驿站），住宅户数160户，停车位160个（包含地下停

车位93个，地上停车位67个）。配套建设区道路、绿化、水、暖、电、燃气管

道、通讯等设施。

项目于2021年6月开工，2022年12月完工。土石方挖填总量为4.52万m³，

其中挖方总量为2.26万m³，填方总量为2.26万m³，无借方，无弃方。

（二）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情况

2021年6月24日，兴隆县行政审批局对《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兴隆县半壁山镇中心商业街四期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批复文号为兴审批农字【2021】50号，批复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方案批复的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43hm2。土石方挖填总量为4.52万m³，其中挖

方总量为2.26万m³，填方总量为2.26万m³，无借方，无弃方。项目总投资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土建投资1500万元，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143.36万元，其中

工程措施费44.89万元，植物措施费80.83万元，临时措施费7.00万元，独立费

用5.45万元，基本预备费3.1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2.0万元。项目在后续的施

工中未发生重大变更。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无。

（四）水土保持监理情况

本项目征占地面积及挖填土石方量均未达到强制监理标准，根据水保〔201

9〕160号文规定，本项目未开展专项水土保持监理。

（五）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保〔2019〕160号），对于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其水土保

持监测不作要求，本项目未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项目施工期间积极落实相关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良好。

（六）水土保持方案执行情况和主要结论

项目占地面积1.43hm²，全部为永久占地，包括建构筑物区0.28hm²、道路

硬化区0.65hm²、绿化区0.50hm²。

方案防治责任范围与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hm2）

建设项目 方案防治责任范围 实际防治责任范围 变化情况

建构筑物区 0.28 0.28 0

道路硬化区 0.65 0.65 0

绿化区 0.50 0.50 0

合计 1.43 1.43 0



施工期间，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和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相同。项目建设

土石方挖填总量为4.52万m³，其中挖方总量为2.26万m³，填方总量为2.26万m³

开挖土方全部回填利用，无借方，无弃方。土方石量未发生变化。

项目实际措施完成：

建构筑物区：工程措施：表土剥离1500m3；临时措施：沿基坑周边开挖

临时排水沟470m，排水沟为梯形断面，底宽0.30m，深0.30m，边坡比为1:0.5

道路硬化区：工程措施：1套雨水管网长度为500m，植草砖铺装面积约为

1000m²，植草砖植草铺装面积约为450m²；临时措施：防尘网苫盖苫盖面积约

1200m²，项目区出入口设置1座车辆清洗槽，项目区出入口设置1座临时沉砂

池，彩钢板围挡高度为2m，围挡长度650m，彩钢板围挡面积1300m²。

绿化区：工程措施：对地表进行覆土，覆土方量1500m3；植物措施：对

项目区内绿化部分进行绿化，绿化面积0.50hm2；临时措施：防尘网苫盖苫盖

面积约1200m²。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措施：沿基坑周边开挖临时排水沟60m，排水沟为

梯形断面，底宽0.30m，深0.30m，边坡比为1:0.5。

临时堆土区：临时措施：沿堆土坡脚周边开挖临时排水沟140m，排水沟

为梯形断面，底宽0.30m，深0.30m，边坡比为1:0.5；防尘网苫盖面积约500m²

；编织袋拦挡规格确定为高1m，宽0.8m，拦挡长度150m。

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143.36万元，水土保持方案措施投资132.72万元，水

土保持措施投资没有发生变化。

水土保持实际措施数量及投资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内容 措施数量 方案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1500m3 13.68 13.68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470m 0.35 0.35

道路硬化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500m 10.00 10.00

植草砖铺装 1000m² 20.31 20.31

植物措施 植草砖植草 450m² 5.83 5.83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1200m² 0.42 0.42

车辆清洗槽 1座 0.46 0.46

临时沉砂池 1座 0.27 0.27

彩钢板围挡 650m 1.86 1.86

绿化区

工程措施 绿化覆土 1500m3 0.90 0.90

植物措施 绿化 0.50hm2 75.00 75.00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1200m² 0.42 0.42

施工生产生

活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60m 0.04 0.04

临时堆土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140m 0.11 0.11

防尘网苫盖 500m² 0.18 0.18

编织袋拦挡 150m 2.28 2.28

合计 132.72 132.7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

总面积的百分比。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永久建筑物及硬化地面面积为0.93hm2

植物措施面积为0.50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1.42hm2，水土流失总面积

为1.43hm2，水土流失治理度为99%。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

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项目区容许侵蚀模数200t/（km2·a）

本方案实施后，设计的所有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到位，侵蚀强度降低到侵蚀模数

取2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0。

渣土防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永久

弃渣、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项目建设临时堆土

量为0.152万m3，实际拦挡的临时堆土量为0.15万m3，故本项目渣土防护率为

98%。

表土保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

表土总量的百分比。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可剥离表土量0.50万m3，保

护的表土量0.495万m3，表土保护率为99%。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

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项目建设区内可绿化面积为项目建设区除建(构)

筑物区、道路及硬化区以外的区域，面积共计0.50hm2，林草植被面积0.495hm2

经计算得林草植被恢复率99%。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总

面积的百分比。项目区植物措施总面积0.50hm2，项目建设区总面积1.43hm2，

即林草覆盖率为35%。

防治目标 方案确定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变化情况 备注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9 +4 达标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无变化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7 98 +1 达标

表土保护率（%） 95 99 +4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 +2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7 35 +8 达标

兴隆县乾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主组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专家组认为

项目建设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针对项目特点，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基本合

理，水土保持措施效果明显，有效地防治了因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起到

了控制土壤侵蚀、防治水土流失、改善项目区生态环境的作用。该项目水土保

持补偿费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取消停收降低收费标准和下放

权限的41项涉及房地产开发收费和基金项目的通知》（冀政办［2009］5号）

要求，该项目停收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设施可以通过验收。

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核实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和植被恢复面积，对水土保持设施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资料。通过踏查现场

查阅相关资料认为：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落实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数量、质量、规格、防护能力等符合相关要求，运行状

况良好，较好的控制了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取得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效果。

（六）验收结论



附件1：营业执照





附件3：核准批复





附图

水土保持工程验收照片







项目区内绿化








